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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涉及变更以往已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8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4月8日当天；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8日上午9:

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4月8日上午9∶15至2020年4月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25,

779,03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9.720042%。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25,421,93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9.67650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1人， 代表股份357,09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43539％；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

共计35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4人，参加网络投票的3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00,41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09782%。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黎志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25,736,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86924%；反

对股数为4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3076%；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857,8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5.268869%；反对股数为4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4.731131%；弃权股数为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其形成的决议为特别决

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25,724,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83394%；反

对股数为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6576%；弃权股数为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846,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3.991686%；反对股数为5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5.997208%；弃权股数为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11106%。

本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其形成的决议为特别决

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25,724,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83394%；反

对股数为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6576%；弃权股数为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846,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3.991686%；反对股数为5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5.997208%；弃权股数为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11106%。

本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其形成的决议为特别决

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黎志琛先生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

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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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红富先

生临时召集。

2、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8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董事8名（其中董事王国福、张骞予现场出

席；董事马红富、宋晓鹏、叶健聪、刘志军、赵新民、黄楚恒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公司董事长马红富先生主持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独立意见

3、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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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庄园牧场”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8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监事3名（其中监事魏琳参加现场表决；监事

孙闯、杜魏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魏琳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募集资金使用的要求，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910� � �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0-034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庄园牧场"）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1779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圳上[2017]683号）同意，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A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庄园牧场” ，股票代码“002910” ，发

行数量4,684万股，发行价为每股7.46元。本次发行A股股票，共募集人民币349,426,400元，扣除

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39,922,7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09,503,700元。毕马威

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2017年10月24日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70063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开立了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存储。

根据A股首发上市信息披露文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投资额

（

万

元

）

建设周期

1

1

万头进口良种奶牛养

殖建设项目

公司下属六个牧

场

47,631.29 26,019.33 3

年

2

自助售奶机及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

庄园牧场

11,114.88 3,500.00 3

年

青海湖乳业

5,975.62 1,431.04 3

年

小计

17,090.50 4,931.04

合计

64,721.79 30,950.37

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西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将首

次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1万头进口良种奶牛养殖建设项目” 中的100,591,214.95元

和“自助售奶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的全部资金49,408,785.05元，合计150,000,000元的用途

变更为收购参股子公司西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乳业” ）82%股权，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东方乳业100%股权。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子公司西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等相关事宜。2018年

11月1日，东方乳业完成了本次股权变更后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工商主管部门换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A股首发募投项目之“1万头进口良种奶牛养殖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并结合公司现

有牛只存栏数量、分布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购买合同于2018年11月向第

三方供应商北京天牧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进口牛只购买款5,340万元，用于购买3,000头进口

荷斯坦奶牛。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其中 2,241头已到达养殖牧场，尚有700余头未到达养殖牧

场。

2019年9月19日、2019年12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19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 A�股

首发项目“1�万头进口良种奶牛养殖建设项目” 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变更为“金川区万

头奶牛养殖循环产业园项目” ，涉及募集资金约107,031,161元（含利息收入），其中5,703.12万

元用于建筑工程施工，5,000.00万元用于后续奶牛购买及饲养。 募集资金变更前后的用途均为

万头奶牛养殖建设项目，变更后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瑞嘉牧业（下称“瑞嘉牧

业” ）。

2020年4月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经2020年3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瑞嘉牧业在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东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8210000110120100084325，该专户仅用于金

川区万头奶牛养殖循环产业园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截止2020年4

月1日，该专户余额为107,485,477.96元。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使用

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19年12月27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000万元人民币全部提前归还至公

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华龙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至此，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完成。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前

提下，为满足公司日益增长的营运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使

用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本次使用

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估算，预计可为公司减少

利息支出约220万元。在此期间内，如果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使

用的提前，公司负责提前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不会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的交易。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公司承诺，

在未来12个月内不进行证券等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公司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

使用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募集资金

使用的要求，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

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

还，且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将不超过12个月；公司本次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荐机

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独立意见

4、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20-039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合计127,

707,311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北京科锐北

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北方” ）告知函，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

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北京科锐

北方科技

发展有限

公司

是

，

控股

股东

4,680,000 3.50% 0.95%

否 否

2020

年

4

月

7

日

2020

年

12

月

23

日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质押

置换

合 计

4,680,000 3.50% 0.95% - - - - - -

2、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

始日

质押解

除日

质权人

北京科锐北方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

，

控股股东

1,770,000 1.32% 0.36%

2019

年

4

月

8

日

2020

年

4

月

8

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合 计

1,770,000 1.32% 0.36% - - -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量

（

股

）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

股

）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

股

）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

股

）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

股

）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北京科锐北

方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33,678,

139

27.11

%

120,358,

489

123,268,

489

92.21

%

25.00

%

0 0% 0 0%

张新育

4,438,822 0.90% 4,438,822 4,438,822

100.00

%

0.90%

3,329,

116

75% 0 0%

北京天融博

汇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

天融资本新

三板二号基

金

5,440,158 1.1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43,557,

119

29.11

%

124,797,

311

127,707,

311

88.96

%

25.90

%

3,329,

116

2.61

%

0 0

注：张新育所持股份中限售股性质为高管锁定股，公司目前总股本数量为493,066,161股。

4、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科锐北方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4,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为17.9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87%，对应融资余额为6,000.00万元，科锐北方未来一年内到

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21,707,311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1.0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68%，对应融资余额为32,965.00万元。科锐北方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

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2）本次办理的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3）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为北京市

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4号楼310，法定代表人何大海，注册资本2,026.5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主要业务为对公司投资的管理。科锐北

方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01,031.09万元、 负债总额229,974.76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257,

905.24万元、净利润7,916.11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76.41万元,�资产负债率

57.35%、流动比率1.35、速动比率1.05、现金/流动负债比率-0.80%；2019年9月30日资产总额

394,852.42万元、 负债总额199,050.88万元，2019年1-9月营业收入160,541.48万元、 净利润

-821.72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0,729.10万元，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1.46、速

动比率1.13、现金/流动负债比率-27.72%。科锐北方当前借款总额余额为35,965.00万元，未来

半年内需偿付的债务为9,000.00万元，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务为35,965.00万元，科锐北方最近一

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未发行债券，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

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科锐北方资信水平良好，与国内多家金融机构

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融资渠道畅通，融资能力较强，目前可通过申请延期购回、置换质押解决

债务即将到期问题，不存在偿债及平仓风险。

科锐北方高比例质押股份是因其于2018年5月参与了公司发行的配股并开展了对外投资

业务，目前科锐北方股票质押均在履约保障比例之上，不存在平仓风险，履约能力良好。本次

股份质押是为了置换科锐北方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到期的质

押融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未来其股份变

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情形，将严格遵照权益披

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科锐北方最近一年又一期除与上市公司发生极小额房屋租赁日常关联交易外，与上市公

司无其他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备查文件

1、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300615� � � �证券简称：欣天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9

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办公地址搬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茶光路波

顿科技园B栋万科云创17层05号办公场地到期，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重新租赁新办公场地，因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办公场地尚未装修完毕, 在新办公场地装修完成之前公司办公地址由深

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茶光路波顿科技园B栋万科云创17层05号暂搬迁至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

道潭头社区树边坑工业区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松岗分公司园区内。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地址尚未进行变更。办公地址变更后，投资者联系方

式变更如下：

变更前：

1、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茶光路波顿科技园B栋万科云创17层05号

2、邮政编码：518055

3、投资者联系电话：0755-86363037

4、联系传真：0755-86363037

5、联系电子邮箱：xdcdb@xdc-industries.com

变更后：

1、办公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社区树边坑工业区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松岗分公司园区内

2、邮政编码：518088

3、投资者联系电话：0755-86363037（不变）

4、联系传真：0755-86363001

5、联系电子邮箱：xdcdb@xdc-industries.com（不变）

上述变更后的联系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0-02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五）》《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就2020年累计新增借款情况予以披露。具体情况如

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概况（合并口径）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941.37亿元，借款余额为2,005.12亿元。截

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借款余额为2,270.19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265.07亿元，累计新增借

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28.16%，超过20%。

二、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合并口径）

（一）银行贷款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银行贷款余额较2019年末增加23.96亿元，增加额占上年末净

资产比例为2.54%，主要系增加短期借款。

（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债券余额较2019年末增加217.63亿元，增加额占上年末净资产

比例为23.12%，主要系新增债券发行。

（三）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

不适用。

（四）其他借款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其他借款余额较2019年末增加23.48亿元，增加额占上年末净

资产比例为2.49%，主要系新增拆入资金。

三、本年度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上述新增借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公司财务状况稳

健，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

不利影响。上述财务数据除2019年末相关数据外均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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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份商品鸡销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0年3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3月销售商品鸡1,146.56万只，销售收

入30,158.89万元，同比变动幅度分别为2.10%、-0.45%，环比变动幅度分别为57.61%、71.96%。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

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2020年3月， 公司商品鸡销售数量、 收入环比上升的主要原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2020年2月下游客户开工不足，致使公司的商品鸡出栏量减少，并且销售价格下降，随着疫情防

控情况的好转，公司2020年3月的出栏量大幅上升，加之销售价格的上涨，致使公司2020年3月

商品鸡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环比增加。

三、风险提示

1、公司主营业务为父母代肉种鸡养殖、雏鸡孵化、饲料生产、商品代肉鸡养殖与屠宰、鸡肉

产品加工、销售。上述披露仅为公司商品鸡的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商品鸡销售价格大幅波动（上升或下降）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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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投资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共同设立清洁能源投资并购基金的议案》。为更好地强化公司

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做大做强主营业务，并提高在发电产业的发展和布局能力，公司

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慧能源” ）拟与华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投资” ）旗下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源融” ）

以及三峡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建信” ）共同设立以发电产业

投资并购及整合等为主要投资方向的清洁能源投资并购基金 （以下简称 “清洁能源基

金” ），基金规模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其中优先级份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劣后级份额不超

过5亿元人民币，优先级与劣后级比例为1:1。协鑫智慧能源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之一，拟以

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8日披露的 《关于共同设立清洁能源投资并购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83）

近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收到基金管理人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通

知，海宁华源融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信息如下：

1、备案编码：SJU728

2、基金名称：海宁华源融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管理人名称：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托管人名称：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将根据投资并购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